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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氯乙烯重点区域汞-碳协同减排耦合机理与政策体系优化研究子项目工作大纲
一、项目背景
当前，我国面临《关于汞的水俣公约》履约攻坚与“双碳”目标落地的双重刚性要求，汞污染防控与碳减排已成为生态环境治理的核心任务。西北区域作为全国能源化工重点区域，电石法聚氯乙烯、燃煤发电、有色金属冶炼、现代煤化工等涉汞高碳行业集中，既是全国汞污染履约管控的重点，也是西北区域碳减排的核心，汞削减与碳减排协同推进的需求极为迫切。由于汞减排措施与碳减排措施可能因技术路径、能源结构、工艺条件和污染控制方式的不同而产生协同效应或权衡取舍，因此有必要建立系统性的评估方法学与政策框架，以支撑重点行业开展汞-碳协同管理。
目前，重点区域涉汞行业管控仍存在汞治理与碳减排尚未协同的问题，一是对重点行业汞与碳排放的耦合生成机理、协同效应缺乏本地化系统研究，管控措施存在减汞增碳的潜在风险；二是尚未建立适配产业特征的汞-碳协同减排效益量化评估体系，无法科学衡量协同管控的综合价值；三是现有汞污染防控与碳减排政策体系衔接不足，缺乏可落地的协同管控制度与激励机制。
本项目立足重点区域产业特征与监管需求，聚焦汞-碳协同减排的核心问题，针对聚氯乙烯行业，系统开展耦合机理与政策体系优化研究，既填补区域性研究空白，也为汞履约与双碳目标协同落地提供科技支撑。
二、目标
本项目旨在为重点区域电石法聚氯乙烯（PVC）行业构建科学严谨、政策适用的汞-碳协同减排分析框架。拟委托一家技术支持单位开展通过厘清重点区域聚氯乙烯行业汞与碳排放的同源特征，构建源清单。其次，量化不同管控措施的协同减排效应，识别并评估协同管控的核心行业与关键节点，例如：在不同技术情景下，汞减排措施对能源消耗和碳排放的影响、汞减排与碳减排措施之间的耦合机制、协同效应与权衡关系。提出适配重点区域的协同管控政策体系、落地路径与配套规范，为生态环境监管决策提供直接支撑。最终形成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区域汞-碳协同管控研究方法与成果，为同类地区开展相关工作提供参考，助力国家协同推进汞履约与碳减排目标。
三、工作内容
（一）构建1-2个重点区域典型省份聚氯乙烯行业汞-碳排放基础特征与源清单
聚焦典型省份汞排放贡献占比较高的聚氯乙烯行业，明确研究边界、核算周期与空间范围。为汞排放与碳排放分别建立清晰的核算边界、排放源类别、时间边界、活动水平数据要求、排放因子及数据质量要求。依托本省现有环境统计、排污许可、污染源普查、执法监测等核心数据资源，并联合典型企业开展现场调研。建立数据收集、校核与溯源的规范化流程。在可行的情况下，企业数据应与可获得的生产记录、环境监测报告、排污许可数据、能源消耗记录及其他佐证材料进行交叉核验。收集生产工艺、污染治理、能源消耗、原辅材料使用等基础数据。明确汞-碳排放的同源性、行业贡献占比与空间分布特征，识别协同管控的核心环节，编制重点区域典型省份聚氯乙烯行业汞-碳排放基础特征与源清单。
源清单编制方法应参照适用的国家技术指南，并酌情借鉴国际公认的源清单编制方法。不确定性和数据局限性应予以清晰记录。
（二）汞-碳协同减排能耗与碳排放量化分析
通过选取代表性企业，获取不同技术稳定运行工况下的电、蒸汽、燃煤等核心能耗数据，核算基准情景（无汞削减措施）与减排情景下的碳排放强度，碳排放核算应遵循国家现行温室气体核算指南，并酌情参照相关国际方法学。量化单位汞削减量对应的能耗变动值与碳排放变动并开展分析。对比分析基准情景、优化运行情景和汞减排技术情景的差异。并清晰记录关键影响因素、核算假设与不确定性。
分析不同运行条件下汞减排措施与碳排放绩效之间的协同效应及潜在的权衡关系。
（三）汞-碳协同减排耦合机理与协同效应研究
针对核心行业典型生产工艺，解析汞排放与碳排放的同源生成机制，明确两者在产污节点、治理环节的内在关联，识别不同工艺阶段下，汞减排措施与碳排放绩效之间的协同关系、约束关系以及潜在的非预期影响。厘清不同工艺环节汞-碳协同管控的内在逻辑。基于源清单与效应量化结果，构建汞-碳协同减排潜力评估模型，评估模型应明确用于评价汞-碳协同减排潜力及优先路径的关键指标、假设条件、权重设定方法和情景参数，测算不同技术情景下的协同减排潜力，明确协同管控的优先序。
同时，结合行业实际生产工况，评估各类协同减排措施的实际适用性、可推广性及落地实施可行性。
（四）汞-碳协同减排政策体系创新与落地路径研究
梳理国家与典型省份现行汞污染防控、碳减排相关法律法规、标准规范与政策文件，识别两者的衔接空白、冲突点与优化空间，评估所提出政策措施的实践可行性、制度协调要求、监管影响及潜在的合规影响，提出政策体系融合的核心方向。研究将汞-碳协同减排纳入排污许可、环境影响评价、环保税、碳排放权交易等相关环境管理制度的潜在路径。分析潜在的激励机制、企业实施负担、监测与报告要求，以及与现有环境管理体系的兼容性。
政策建议应考虑区域产业特征、企业实施能力、数据可得性、监管可执行性及长期可持续性。
（五）配合项目开展其他工作
根据项目进展要求，参加项目进展沟通会、项目年度协调会、项目总结会以及专题培训研讨会等活动，并为相关活动的顺利开展提供相应的配合支持工作。
四、项目成果
所有报告应清晰阐述研究方法、假设、数据来源、分析路径、不确定性、局限性、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所有分析方法和计算过程应具有透明性和可复现性，研究报告还应一并提交配套的数据集和计算文件。
1. 《汞-碳协同减排能耗与碳排放量化分析》（中英文），2026年11月30日前提交；
2. 《汞-碳协同减排耦合机理与协同效应研究》（中英文），2026年12月31日前提交；
3. 《汞-碳协同减排政策体系创新与落地路径研究》（中英文），2026年12月31日前提交；
4. [bookmark: _GoBack]组织行业内培训会3次并完成会议总结，应提供培训材料、议程、参会人员记录、会议纪要和技术演示文稿以支持培训活动，2027年4月30日前提交。
五、实施周期
2026年6月至2027年5月。
六、资质要求
（一）单位资质
1.熟悉《关于汞的水俣公约》履约要求，为汞公约或环境国际公约履约工作提供过3年以上技术支撑；
2.具有5年以上大气、固废污染防治、节能降碳、工业源清单编制、温室气体核算、工业环境政策研究或减污降碳协同管理等领域的研究经验；
3.具有5年以上涉汞或其他重金属的管理政策研究经验。
（二）人员资质
申报单位及项目人员应披露与参与企业或利益相关方存在的任何实际或潜在的利益冲突。
1. 项目负责人
（1）具有博士学位或正高级工程师资质，且有10年以上环境、化工等相关领域研究经验，如工业源清单、汞污染治理、温室气体核算或工业环境政策研究等；
（2）熟悉《关于汞的水俣公约》；
（3）具有5年以上相关的国际合作项目工作经验；
（4）具有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
2. 项目组成员
（1）团队组成成员不得少于6人；
（2）团队成员至少3人拥有硕士学位或高级职称，且具有环境工程/环境科学/化工等相关专业背景；
（3）至少3人具备较强的大气污染防治环境管理领域相关研究能力；
（4）至少2人具备丰富的低碳领域研究及政策建议工作经验；
（5）至少1人具备温室气体核算或工业碳排放评估经验；
（6）至少1人具备汞排放源清单编制或重金属污染治理经验；
（7）至少1人具备工业环境政策分析或环境经济政策研究经验；
（8）至少1人具备量化建模、情景分析或环境系统分析经验；
（9）至少1人拥有较强的英文听说读写能力。


